
 — 1 —   

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西航教通字〔2020〕28 号

 
 

关于 2021 届毕业生教学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 

为保证 2021 届毕业生教学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，现将具体

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20 年度 

1. 五月份工作安排 

学历证书图像信息采集。教务处组织 2021 届毕业班进行学

历图像信息采集，各学院负责组织好学生进行现场拍摄。因各种

原因未能参加信息采集的学生，应尽快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到所

在省会城市图片社进行补拍，并及时将电子版（身份证号命名，

格式为 JPG，小于 50KB）提供给所在学院，各学院应于 2021

年 5 月 15 日前将散拍的电子版收集齐全，统一报送教务处。因

学生个人原因未按时提供学历照片或照片不符合要求的，毕业证

书、学位证书不予发放。 

2. 九、十月份工作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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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数学期课程重修。教务处公布奇数学期课程重修名单；课

程负责单位根据组班重修名单确定开课周次及任课教师，并在教

务管理系统中完成排课；学生应按照重修课程安排按时参加课程

重修及跟班考核。 

3. 十一月份工作安排 

毕业信息核对，包括学籍信息核对和学历图像信息核对。  

1). 学籍信息核对  

学生本人登陆教务管理系统核对学籍信息。二级学院负责收

集学生的有误信息，汇总后于 11 月底前报送教务处审核，审核

合格后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具有法定效力的证明文件和佐

证材料。 

2). 学历图像信息核对  

学生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学信网）核对学历图像

信息并确认。如采集照片与学生本人不符或姓名、身份证号信息

与学籍信息不一致，学生须按班级填写《学历图像采集信息勘误

表》，由所在学院负责汇总勘误信息，于 11 月底前报送教务处。 

4. 十二月份工作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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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勘误。教务处整理审核有误学籍信息的证明文件，上报

省教育厅审批，审批通过后修改学生学信网相关学籍信息；对于

学历图像信息勘误，教务处审核通过后，报送图像采集部门更正。 

二、2021 年度 

1. 三月份工作安排 

1). 第二课堂学分认定 

依据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相关规定，本科学生第二课堂毕业

前应取得 10 个学分。各学院负责第二课堂学分的认定工作，

认定的学分须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填报。学生通过教务管理

系统查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结果。 

2). 学籍卡片打印 

    学籍卡片是学生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教务处负责学籍卡

片的打印（一式两份）、盖章和归档工作，并于 6 月 20 日前

报送学校党政办档案室。 

2. 四月份工作安排 

专科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补考。教务处统计汇总专科英语应用

能力未通过的学生名单，并发布在教务处网站。外国语学院负责

编制英语应用能力补考规划，报送教务处审批，审批通过组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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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考试，考试结束后 3 天内将成绩报送教务处。教务处负责将补

考成绩上传到教务管理系统。学生可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查询英语

应用能力合格与否。 

3. 五月份工作安排 

1). 毕业资格预审 

教务处依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学校对学生毕业的相关

规定条件，统计汇总学生必修课、选修课、英语等级、第二课堂

学分、违纪等情况，初步确定毕结业学生名单。 

2). 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封皮的发放  

教务处按照各学院的学生人数分校区发放毕业证书、学位证

书封皮，各学院应统一领取并保管。 

4. 六月份工作安排  

1). 毕业设计相关课程成绩的填报  

成绩应于 6 月 12 日前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填报完毕。逾期未

填报致使学生不能正常毕业的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2). 毕业审核  

教务处于 6 月 13 日开始毕业审核工作，期间不接受毕业生

相关数据的上报或变更。审核结束后，教务处发布 2021 届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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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毕业审核结果，有关单位可依据审核结果安排毕业生相关工

作。 

3). 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 

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，本人填写学士学位申请表，报送

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依据我校学士学

位授予工作的相关规定进行资格初审，汇总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

名单，报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。 

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复核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，

统计汇总相关信息并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。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

会议，审议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，发布 2021 届本科毕业生

学士学位授予结果。 

4). 成绩单打印  

教务处负责学生成绩单的打印（一式两份）、盖章和归档工

作，并于 6 月 20 日前报送学校党政办档案室。 

5). 学历信息注册 



 — 6 — 

教务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学历信息即

时注册。学历注册后，学生可于 7 月 1 日后登陆学信网查询个

人学历信息。 

6). 离校循环单发放 

依据学校对 2021 届毕业生离校相关工作的总体安排，教务

处负责离校循环单的印制，并发放至各二级学院。 

5. 七月份工作安排  

1). 毕业典礼及证书发放 

暂定于 7 月初召开 2021 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暨毕业典礼仪

式，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。毕业典礼前，教务处将毕业证书、结

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发放至各二级学院，由二级学院负责保管并发

放给学生本人。 

2). 学生办理完各项清退手续离校。 

3). 学位授予信息报送 

教务处按照省教育厅学位办的相关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进行

学位授予信息备案工作。信息备案三个月后，学生可登陆中国学

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查询个人学位授予信息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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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结业学生可于毕业当年 10 月份、次年 4 月份返校参加课程补

考（毕业设计不合格的，应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到所在二级学

院办理毕业设计重修手续，随 2022 届毕业生重新进行毕业设

计），成绩合格，达到学校规定的毕业要求，本人提交换证申请

后，教务处为其办理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。 

2. 2021 届本科毕业学生符合学士学位第二次授予条件的，应于

2021 年 9 月 15 日前到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提交学士

学位授予申请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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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 

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12日印发 
  


